「2009愛戀久久」
春季中央機關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實施計畫

一、目　　的：為促進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員工交誼，藉舉辦聯誼活動方式，增進未婚同仁互動機會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（以下簡稱人事局）
三、承辦單位：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住福會）

四、協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
五、活動時間、地點、參加名額及費用：　
	季
	梯次
	時間
	活動地點
	費用
	參加人數

	春季
	第1梯次
	 2009年4月25日
星期六
	劍潭青年活動中心
	1,600元
	80人

	
	第2梯次
	2009年5月2~3日
星期六~日
	天祥青年活動中心
	3,800元
	80人

	
	第3梯次
	2009年5月9~10日
星期六~日
	溪頭青年活動中心
	3,800元
	80人

	
	第4梯次
	2009年5月16日

星期六
	澄清湖傳習齋
	1,600元
	80人

	
	第5梯次
	2009年5月23日

星期六
	復興青年活動中心
	1,600元
	80人


（一）每梯次參加人數暫定80人（男、女生人數各半）。
（二）集合地點

第一梯次:劍潭青年活動中心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16號  
第二梯次: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

地址：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2號
第三梯次:台中市政府

地址：台中市40301西區民權路99號
第四梯次:高雄市政府
地址：高雄市四維三路2號
第五梯次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

地址：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2號
（三）本會得視報名實際情況及先後次序，酌予調整各梯次人數、性別。

六、活動內容：（各梯次行程表詳如附件一）
七、參加對象：

　（一）各級機關及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未婚公教員工（不含借調人員、非編制內約聘僱人員及外包人員）。
　（二）台塑關係企業、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、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等民間企業機構之現職未婚員工。
（三）前述人員欲報名參加者如果您是熟齡來賓(女38以上、男42以上)或第二春，請報名第5梯次。
　      以上參加人員，限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之未婚者，每人限報名1梯次。　      
八、報名及繳費：

　（一）請各機關人事單位協助報名事宜，欲報名參加者請填妥報名表（詳附件二）並由服務機關證明（即人事單位蓋戳章）後，傳真至本會福利組，如採個人報名者，請附服務機關證明文件（服務證或職員證）、最高學歷證明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連同報名表一併傳真。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2009年3月13日止（額滿或逾期恕不受理）。
　　　　本會地址：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2號8樓）
　　　　傳真電話：（02）23971793
　　　　詢問電話：（02）23979298轉831洪組員寶蓮
　　　　本會網址：www.hwc.gov.tw（「最新訊息公告」查詢活動相關訊息及報名表下載）
　（二）報名人員依傳真報名先後順序經本會確認後，將符合資格名單彙送承辦廠商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，由該公司以e-mail、簡訊或電話通知參加人員（請參加人員務必於報名表詳填e-mail聯絡電話及手機等聯絡資料）報名人員須於接到通知後，依下列規定辦理繳款事宜：
1.通知日期：2009年3月23日至3月27日。
2.參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後2日內繳費，並將繳費郵政劃撥單上填註參加者機關、姓名、連絡電話及梯次，影印傳真至（02）2371－0464承包旅行社俾憑核對，未如期繳費者或未傳真者，將由候補人員遞補之。
3.匯款相關資料：
匯款帳號： 18357152

          代收銀行： 中華郵政公司-全省各支局
          戶名：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。
          電話：（02）2371-1226分機232至235 傳真：（02）2371-0464
　（三）參加人員繳費後，若有特殊原因，無法參加，須於活動日前3天（不含活動日）告知承包廠商應予以全額退費；如逾期告知者酌扣當梯次行政手續費，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。

　（四）因報名人數眾多，未列入參加名單者，不另行通知。
九、經費部分：本活動所需之各項經費，包括膳費、車資、門票、下午茶、保險費等（第二、三梯次另含住宿費用），所需報名費，一天聯誼活動，每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,600元；二天一夜活動，每人新臺幣3800元。

　   惟各機關（構）為鼓勵所屬同仁參加，得酌予補助。

十、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本會補充規定之。






